附件1

2026年广东省奶瓶经营环节质量安全
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表1 抽样产品名称及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只）
	检验样品数量（只）
	备用样品数量（只）

	1
	塑料奶瓶
	12
	8
	4

	2
	玻璃奶瓶
	25
	17
	8

	3
	硅橡胶奶瓶
	11
	8
	3


2 检验依据

表2 塑料奶瓶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a
	GB 31604.52—2021

	6
	脱色试验b
	GB 31604.7—2023

	7
	特定迁移总量（以己内酰胺计）（限PA材质）
	GB 31604.19—2016 

	8
	特定迁移总量（以对苯二甲酸计）（限PET材质）
	GB 31604.21—2025

	9
	特定迁移总量（以1，2-乙二醇计）（限PET材质）
	GB 31604.44—2016

	注：a 仅适用于含有芳香族异氰酸酯和偶氮类着色剂等可能产生芳香族伯胺类物质的产品。

b 仅适用于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表3 玻璃奶瓶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5—2016

	2
	镉（Cd）迁移量
	GB 31604.24—2016

	3
	铅（Pb）迁移量
	GB 31604.34—2016

	4
	耐热冲击性能
	GB/T 4547—2007

GB/T 6579—2007

	5
	内应力
	GB/T 4545—2007

	6
	机械冲击强度
	GB/T 6552—2015

GB/T 6552—2025

	7
	容量偏差
	GB 38995—2020


表4 硅橡胶奶瓶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11—2016

GB 4806.16—2025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挥发性物质a
	GB 4806.16—2025 

	注： a 仅适用于执行标准为GB 4806.16-2025的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依据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玻璃制品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1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GB 4806.16—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硅橡胶材料及制品
GB 38995—2020 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2

2026年广东省奶嘴经营环节质量安全
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对于标准口径产品，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8个，其中22个作为检验样品，6个作为备用样品。
对于宽口径产品，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16个，其中13个作为检验样品，3个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2—2015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铅计）
	GB 31604.9—2016

	5
	锌（Zn）迁移量
	GB 31604.42—2016

	6
	挥发性物质
	GB 28482—2012

	7
	N-亚硝胺和N-亚硝胺可生成物释放量
	GB 28482—2012

GB/T 24153—2009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2—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奶嘴》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3
2026年广东省婴幼儿餐饮具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表1 婴幼儿塑料餐饮具抽样产品名称及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个/只）
	检验样品数量（个/只）
	备用样品数量（个/只）

	1
	碗、盘、杯、瓶等
	18
	15
	3

	2
	勺、叉等
	30
	25
	5


表2 婴幼儿硅橡胶餐饮具抽样产品名称及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个/只）
	检验样品数量（个/只）
	备用样品数量（个/只）

	1
	碗、盘、杯、瓶等
	12
	10
	2

	2
	勺、叉等
	25
	20
	5


2 检验依据
表3 婴幼儿塑料餐饮具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a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脱色试验b
	GB 31604.7—2023

	6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c
	GB 31604.52—2021

	7
	特定迁移总量（以己内酰胺计）

（限PA材质）
	GB 31604.19—2016 

	8
	氯乙烯特定迁移量（限PVC、PVDC材质）
	GB 31604.31—2025

	9
	特定迁移总量（以对苯二甲酸计）（限PET、PBT材质）
	GB 31604.21—2025

	10
	特定迁移总量（以1，2-乙二醇计）（限PET材质）
	GB 31604.44—2016

	11
	特定迁移总量（以1,4-丁二醇计）（限PBT材质）
	GB 31604.51—2021

	12
	1,3-丁二烯特定迁移量（限有丁二烯单体的聚合物）
	GB 31604.12—2016

	注：a 不适用淀粉含量≥40%的淀粉基塑料材料及制品。

b 仅适用于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c 仅适用于含有芳香族异氰酸酯和偶氮类着色剂等可能产生芳香族伯胺类物质的产品。


表4 婴幼儿硅橡胶餐饮具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11—2016

GB 4806.16—2025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挥发性物质a
	GB 4806.16—2025

	注：a 仅适用于执行标准为GB 4806.16-2025的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1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GB 4806.16—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硅橡胶材料及制品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4

2026年广东省餐具洗涤剂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样品抽取数量见表1。
表1 抽取样品数量
	序号
	产品种类
	抽样数量（个）
	检验样品数量（个）
	备用样品数量（个）

	1
	包装规格＜2kg（L）
	不少于2kg（L）且不少于3个独立包装
	2
	1

	2
	包装规格≥2kg（L）且＜10kg（L）的独立包装
	不少于3个独立包装
	2
	1

	3
	包装规格≥10kg（L）的大包装
	3个大包装，从每个大包装产品中分别分装成相应小包装样品，每一个小包装量不少于1kg（L）
	2
	1


2 检验依据
表2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2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3
	甲醇
	GB/T 30795—2014

	4
	甲醛
	GB/T 30796—2014

	5
	1,4-二噁烷
	GB/T 26388—2011

气相色谱—质谱（GC—MSD）法

	6
	菌落总数
	GB 14930.1—2022

GB 4789.2—2022

	7
	大肠菌群
	GB 14930.1—2022

GB 4789.3—2016大肠菌群平板计数法

	8
	总有效物含量
	GB/T 13173—2021

	9
	pH
	GB/T 6368—2008


表3 果蔬清洗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2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3
	甲醇
	GB/T 30795—2014

	4
	甲醛
	GB/T 30796—2014

	5
	1,4-二噁烷
	GB/T 26388—2011

气相色谱—质谱（GC—MSD）法

	6
	菌落总数
	GB 14930.1—2022

GB 4789.2—2022

	7
	大肠菌群
	GB 14930.1—2022

GB 4789.3—2016大肠菌群平板计数法

	8
	总有效物含量
	GB/T 13173—2021

	9
	总五氧化二磷含量
	GB/T 13173—2021

	10
	农药去除效果（P值）
	GB/T 24691—2022

	11
	pH
	GB/T 6368—2008


表4 饮料用瓶清洗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2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3
	甲醇
	GB/T 30795—2014

	4
	甲醛
	GB/T 30796—2014

	5
	1,4-二噁烷
	GB/T 26388—2011

气相色谱—质谱（GC—MSD）法

	6
	菌落总数
	GB 14930.1—2022

GB 4789.2—2022

	7
	大肠菌群
	GB 14930.1—2022

GB 4789.3—2016大肠菌群平板计数法

	8
	总活性物含量
	GB/T 13173—2021

	9
	总五氧化二磷含量（以P2O5计）a
	GB/T 13173—2021

	注：a 仅对标注无磷产品要求。


表5 食品工具和工业设备用酸性清洗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2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3
	甲醇
	GB/T 30795—2014

	4
	甲醛
	GB/T 30796—2014

	5
	1,4-二噁烷
	GB/T 26388—2011

气相色谱—质谱（GC—MSD）法

	6
	菌落总数
	GB 14930.1—2022

GB 4789.2—2022

	7
	大肠菌群
	GB 14930.1—2022

GB 4789.3—2016大肠菌群平板计数法

	8
	总五氧化二磷（P2O5）含量a
	GB/T 13173—2021

	9
	表面活性剂含量b
	GB/T 13173—2021

	10
	有效酸的质量分数（以HNO3计）
	QB/T 4313—2023

	11
	腐蚀率
	QB/T 4313—2023

	注：a 仅对标注无磷产品要求。

 b 仅对增效型（B型）产品要求。


表6 食品工具和工业设备用碱性清洗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2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3
	甲醇
	GB/T 30795—2014

	4
	甲醛
	GB/T 30796—2014

	5
	1,4-二噁烷
	GB/T 26388—2011

气相色谱—质谱（GC—MSD）法

	6
	菌落总数
	GB 14930.1—2022

GB 4789.2—2022

	7
	大肠菌群
	GB 14930.1—2022

GB 4789.3—2016大肠菌群平板计数法

	8
	总五氧化二磷（P2O5）含量a
	GB/T 13173—2021

	9
	表面活性剂含量b
	GB/T 13173—2021

	10
	总碱的质量分数（以NaOH计）c
	QB/T 4314—2023

	注：a 仅对标注无磷产品要求。

b 仅对增效型（B型）产品要求。

c仅对普通型（A型）产品要求。


表7 机洗餐具用洗涤剂产品及食品工业用（含复合主剂）洗涤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2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3
	甲醇
	GB/T 30795—2014

	4
	甲醛
	GB/T 30796—2014

	5
	1,4-二噁烷
	GB/T 26388—2011

气相色谱—质谱（GC—MSD）法

	6
	菌落总数
	GB 14930.1—2022

GB 4789.2—2022

	7
	大肠菌群
	GB 14930.1—2022

GB 4789.3—2016大肠菌群平板计数法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493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T 9985—2022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

GB/T 24691—2022 果蔬清洗剂

QB/T 2967—2023 饮料用瓶清洗剂

QB/T 4313—2023 食品工具和工业设备用酸性清洗剂

QB/T 4314—2023 食品工具和工业设备用碱性清洗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依据GB 4789.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第7.3条规定“检验结果报告后，剩余样品和同批产品不进行微生物项目的复检”，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进行复检。
附件5
2026年广东省纸杯经营环节质量安全
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60只，其中40只作为检验样品，20只作为备用样品。抽取检验样品或备用样品不足最小销售包装的整数倍时，抽取最小销售包装的整数倍，不破坏最小销售包装。若样品过小，应调整抽样量满足样品总质量不小于0.25kg，其中检样、备样按比例2:1抽取。
2 检验依据

表1 纸杯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a
	GB 4806.8—2022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b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b
	GB 31604.52—2021

	6
	铅（Pb）
	GB 31604.34—2016

或GB 31604.49—2023

	7
	砷（As）
	GB 31604.38—2016

或GB 31604.49—2023

	8
	荧光性物质
	GB 31604.47—2023

	9
	甲醛
	GB 4806.8—2022

GB 31604.48—2016

	10
	1,3-二氯-2-丙醇
	GB 4806.8—2022

	11
	3-氯-1,2-丙二醇
	GB 4806.8—2022

	12
	大肠菌群
	GB 14934—2016

	13
	沙门氏菌
	GB 14934—2016

	14
	霉菌
	GB 4806.8—2022

GB 4789.15—2016

	15
	感官指标
	GB/T 27590—2022

	16
	渗漏性能
	GB/T 27590—2022

	17
	杯身挺度
	GB/T 27590—2022

	注：a GB 4806.7—2023标准适用于淋（覆）膜产品，GB 4806.8—2022标准适用于非淋（覆）膜产品。
b 适用于淋（覆）膜、涂层纸杯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4806.1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及制品
GB/T 27590—2022 纸杯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依据GB 4789.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第7.3条规定“检验结果报告后，剩余样品和同批产品不进行微生物项目的复检”，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进行复检。
附件6

2026年广东省吸管经营环节质量安全
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纸吸管：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00支，其中150支作为检验样品，50支作为备用样品。抽取检验样品或备用样品不足最小销售包装的整数倍时，抽取最小销售包装的整数倍，不破坏最小销售包装。
塑料吸管：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150支，其中100支作为检验样品，50支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表1 纸吸管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a
	GB 4806.8—2022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b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c
	GB 31604.52—2021

	6
	铅（Pb）
	GB 31604.34—2016

或GB 31604.49—2023

	7
	砷（As）
	GB 31604.38—2016

或GB 31604.49—2023

	8
	荧光性物质
	GB 31604.47—2023

	9
	甲醛
	GB 4806.8—2022

GB 31604.48—2016

	10
	1,3-二氯-2-丙醇
	GB 4806.8—2022

	11
	3-氯-1,2-丙二醇
	GB 4806.8—2022

	12
	大肠菌群
	GB 14934—2016

	13
	沙门氏菌
	GB 14934—2016

	14
	霉菌
	GB 4806.8—2022

GB 4789.15—2016

	15
	1,2-苯并异噻唑基-3(2H)-酮特定迁移量
	GB 31604.55—2023

	注：a GB 4806.7—2023标准适用于淋（覆）膜产品，GB 4806.8—2022标准适用于非淋（覆）膜产品。

b适用于淋（覆）膜、涂层纸吸管。

c适用于有淋（覆）膜、涂层、印刷、粘合的产品。


表2 塑料吸管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脱色试验a
	GB 31604.7—2023

	6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b
	GB 31604.52—2021

	7
	特定迁移总量（以己内酰胺计）（限PA材质）
	GB 31604.19—2016 

	8
	氯乙烯特定迁移量（限PVC、PVDC材质）
	GB 31604.31—2025

	9
	特定迁移总量（以对苯二甲酸计）

（限PET、PBT材质）
	GB 31604.21—2025

	10
	特定迁移总量（以1，2-乙二醇计）

（限PET材质）
	GB 31604.44—2016

	11
	特定迁移总量（以1,4-丁二醇计）

（限PBT材质）
	GB 31604.51—2021

	12
	1,3-丁二烯特定迁移量

（限有丁二烯单体的聚合物）
	GB 31604.12—2016

	注：a仅适用于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b仅适用于含有芳香族异氰酸酯和偶氮类着色剂等可能产生芳香族伯胺类物质的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4806.1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及制品

GB 4806.14—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油墨

GB 4806.15—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黏合剂
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依据GB 4789.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第7.3条规定“检验结果报告后，剩余样品和同批产品不进行微生物项目的复检”，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进行复检。
附件7
2026年广东省可重复使用塑料餐饮具
经营环节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表 1 抽样产品名称及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个/包)
	检样数量（个/包）
	备样数量(个/包)

	1
	杯、碗、碟等
	14 
	12
	2

	2
	筷子
	4 （每包不少于10双）
	3
	1

	3
	塑料菜板
	3
	2
	1

	4
	其他（如调羹等）
	30
	25
	5


2 检验依据
表2 可重复使用塑料餐饮具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a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脱色试验b
	GB 31604.7—2023

	6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c
	GB 31604.52—2021

	7
	特定迁移总量（以己内酰胺计）（限PA材质）
	GB 31604.19—2016

	8
	氯乙烯特定迁移量（限PVC、PVDC材质）
	GB 31604.31—2025

	9
	特定迁移总量（以对苯二甲酸计）

（限PET、PBT材质）
	GB 31604.21—2025

	10
	特定迁移总量（以1，2-乙二醇计）

（限PET材质）
	GB 31604.44—2016

	11
	特定迁移总量（以1,4-丁二醇计）

（限PBT材质）
	GB 31604.51—2021

	12
	1,3-丁二烯特定迁移量

（限有丁二烯单体的聚合物）


	GB 31604.12—2016

	13
	邻苯类增塑剂特定迁移量（限PVC材质）
	GB 31604.30—2025

	14
	双酚A特定迁移量（限PC材质）
	GB 31604.10—2016

	15
	苯酚特定迁移量（限PC材质）
	GB 31604.46—2023

	注：a不适用淀粉含量≥40%的淀粉基塑料材料及制品。

b仅适用于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c仅适用于含有芳香族异氰酸酯和偶氮类着色剂等可能产生芳香族伯胺类物质的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8
2026年广东省非复合膜袋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膜类产品：每批次产品抽取3卷，其中2卷作为检验样品，1卷作为备用样品。

袋类产品：每批次产品抽取3包，其中2包作为检验样品，1包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a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b
	GB 31604.52—2021

	6
	脱色试验c
	GB 31604.7—2023

	7
	特定迁移总量（以己内酰胺计）（限PA材质）
	GB 31604.19—2016

	8
	氯乙烯特定迁移量（限PVC、PVDC材质）
	GB 31604.31—2025

	9
	邻苯类增塑剂特定迁移量（限PVC材质）
	GB 31604.30—2025

	10
	特定迁移总量（以对苯二甲酸计）

（限PET、PBT材质）
	GB 31604.21—2025

	11
	特定迁移总量（以1，2-乙二醇计）

（限PET材质）
	GB 31604.44—2016

	12
	特定迁移总量（以1,4-丁二醇计）

（限PBT材质）
	GB 31604.51—2021

	13
	阻隔性能（氧气）
	GB/T 1038—2000

GB/T 1038.1—2022

GB/T 19789—2005

GB/T 19789—2021

	14
	阻隔性能（水蒸气）
	GB/T 1037—1988

GB/T 1037—2021

GB/T 26253—2010

	15
	热封强度（限袋类产品）
	QB/T 2358—1998

	注：a不适用于淀粉含量≥40%的淀粉基塑料材料及制品。

b仅适用于含有芳香族异氰酸酯和偶氮类着色剂等可能产生芳香族伯胺类物质的产品。

c仅适用于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4456—2008 包装用聚乙烯吹塑薄膜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T 10003—2008 普通用途双向拉伸聚丙烯（BOPP）薄膜
GB/T 10457—2021 食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质量通则

GB/T 16958—2008 包装用双向拉伸聚酯薄膜

GB/T 17030—2019 食品包装用聚偏二氯乙烯（PVDC）片状肠衣膜

GB/T 20218—2021 双向拉伸聚酰胺（尼龙）薄膜

GB/T 21661—2020 塑料购物袋

GB/T 21661—2025 塑料购物袋

GB/T 24334—2009 聚偏二氯乙烯（PVDC）自粘性食品包装膜

GB/T 24984—2010 日用塑料袋

GB/T 27740—2011 流延聚丙烯（CPP）薄膜

GB/T 38082—2019 生物降解塑料购物袋

BB/T 0002—2008 双向拉伸聚丙烯珠光薄膜

BB/T 0014—2011 夹链自封袋

BB/T 0030—2019 包装用镀铝薄膜

BB/T 0039—2013 商品零售包装袋

QB/T 1956—1994 聚丙烯吹塑薄膜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9
2026年广东省塑料一次性餐饮具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不少于3份最小销售独立包装，每份样品抽样数量不少于20只/个，其中2份作为检验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每份样品质量应不少于100g且与食品接触面的最小表面积应不小于10 dm2（若最小销售包装不是20只/个的整数倍，需按采样数折算，保证检样不少于40只/个，备样不少于20只/个，避免损坏原包装）。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a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脱色试验b
	GB 31604.7—2023

	6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c
	GB 31604.52—2021

	7
	特定迁移总量（以己内酰胺计）（限PA材质）
	GB 31604.19—2016 

	8
	氯乙烯特定迁移量（限PVC、PVDC材质）
	GB 31604.31—2025

	9
	大肠菌群d
	GB 14934—2016 

	10
	沙门氏菌d
	GB 14934—2016

	11
	霉菌计数d
	GB 4789.15—2016 

	12
	特定迁移总量（以对苯二甲酸计）

（限PET、PBT材质）
	GB 31604.21—2025

	13
	特定迁移总量（以乙二醇计）

（限PET材质）
	GB 31604.44—2016

	14
	特定迁移总量（以1,4-丁二醇计）

（限PBT材质）
	GB 31604.51—2021

	15
	1,3-丁二烯特定迁移量

（限有丁二烯单体的聚合物）
	GB 31604.12—2016

	16
	邻苯类增塑剂特定迁移量（限PVC材质）
	GB 31604.30—2025

	注：a不适用于淀粉含量≥40%的淀粉基塑料材料及制品。

b仅适用于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c仅适用于含有芳香族异氰酸酯和偶氮类着色剂等可能产生芳香族伯胺类物质的产品。

d仅适用于执行GB/T 18006.1-2009的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1493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T 18006.1—2009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依据GB 4789.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第7.3条规定“检验结果报告后，剩余样品和同批产品不进行微生物项目的复检”，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进行复检。
附件10
2026年广东省食品接触用竹木餐饮具

经营环节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砧板、托盘、分格餐盘等产品抽取样品5个，其中3个作为检验样品，2个作为备用样品；碗、盘、杯、勺、铲、蒸笼等产品抽取样品15个，其中10个作为检验样品，5个作为备用样品；餐勺产品抽取样品 20 个，其中 15 个作为检验样品，5 个作为备用样品；一次性筷子（含筷头）抽样数量为70双，其中50双作为检验样品，20双作为备用样品；非一次性筷子抽样数量为60双，其中40双作为检验样品，20双作为备用样品；雪糕、柄、叉、签等抽样数量为 300 支，其中 200 支作为检验样品，100 

支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12—2022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甲醛
	GB 31604.48—2016

	4
	二氧化硫
	GB 4806.12—2022附录A

	5
	五氯苯酚及其盐类（以五氯苯酚计）
	GB 4806.12—2022

SN/T 2204—2015

	6
	噻菌灵
	GB 4806.12—2022附录B

	7
	邻苯基苯酚
	GB 4806.12—2022附录B

	8
	抑霉唑
	GB 4806.12—2022附录B

	9
	联苯
	GB 4806.12—2022附录B

	10
	大肠菌群a
	GB 14934—2016附录B

	11
	沙门氏菌a
	GB 14934—2016附录C

	12
	志贺氏菌b
	GB 4789.5—2012

	13
	金黄色葡萄球菌b
	GB 4789.10—2016

	14
	溶血性链球菌b
	GB 4789.11—2014

	15
	霉菌b
	GB 4789.15—2016

	注：a 预期与食品直接接触，且不经过消毒或清洗直接使用的竹木材料及制品的微生物应符合GB 14934—2016的规定，与食用、烹饪或者加工前需经去皮、去壳或清洗的食品接触的竹木材料及制品除外。

b仅适用于执行GB/T 19790.2—2005的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1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竹木材料及制品

GB 1493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T 19790.2—2005一次性筷子 第2部分：竹筷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依据GB 4789.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第7.3条规定“检验结果报告后，剩余样品和同批产品不进行微生物项目的复检”，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进行复检。

附件11
2026年广东省日用陶瓷餐饮具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6个，其中16个作为检验样品。10个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4—2016

	2
	铅迁移量
	GB 31604.34—2016

	3
	镉迁移量
	GB 31604.24—2016

	4
	抗热震性
	GB/T 3298—2022

	5
	微波炉适应性/微波炉安全使用要求
	GB/T 3532—2009 6.6

GB/T 10814—2009 6.6

GB/T 27587—2011

	6
	冰箱到微波炉适应性
	GB/T 3532—2009 6.7

GB/T 34253—2017

GB/T 10814—2009 6.7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3532—2022 日用瓷器
GB/T 10811—2022 釉下/中彩日用瓷器
GB/T 10812—2021 玲珑日用瓷器
GB/T 10813.1—2015 青瓷器 第1部分：日用青瓷器
GB/T 10814—2009 建白日用细瓷器
GB/T 10815—2023 日用精陶器
GB/T 10816—2024 紫砂陶器

GB/T 13522—2024 骨质瓷器
GB/T 28114—2011 镁质强化瓷器
GB/T 28115—2011 高石英瓷器
GB/T 29491—2013 日用白云陶器
GB 4806.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陶瓷制品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2

2026年广东省食品接触用纸制品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只/支/张）
	检验样品数量（只/支/张）
	备用样品数量（只/支/张）

	1
	纸餐具
	50
	35
	15

	2
	纸盒
	20
	15
	5

	3
	纸袋
	30（若样品过小、过大时，应调整抽样量满足总质量不少于0.20kg，不多于3kg，检验、备样按比例：2:1抽取）
	20
	10

	4
	纸罐
	纸板类罐
	18
	13
	5

	
	
	圆柱形复合罐
	40
	30
	10

	5
	其他食品接触用纸制品
	60（若样品过小、过大时，应调整抽样量满足总质量不少于0.20kg，不多于3kg，检验、备样按比例：2:1抽取）
	50
	10


2 检验依据

表2 纸餐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a
	GB 4806.7—2023

GB 4806.8—2022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b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b
	GB 31604.52—2021

	6
	铅（Pb）
	GB 31604.34—2016

或GB 31604.49—2023

	7
	砷（As）
	GB 31604.38—2016

或GB 31604.49—2023

	8
	荧光性物质
	GB 31604.47—2023

	9
	甲醛
	GB 4806.8—2022

GB 31604.48—2016

	10
	1,3-二氯-2-丙醇
	GB 4806.8—2022

	11
	3-氯-1,2-丙二醇
	GB 4806.8—2022

	12
	大肠菌群
	GB 14934—2016

	13
	沙门氏菌
	GB 14934—2016

	14
	霉菌
	GB 4806.8—2022

GB 4789.15—2016

	15
	渗漏性能c（95℃±5℃水、油）

//耐温性能c
	GB/T 27591—2011

GB/T 27591—2025

	16
	抗压强度c
	GB/T 27591—2011

GB/T 27591—2025

	17
	耐温试验d（95℃±5℃的油、水，30min）
	GB/T 27589—2011

	18
	渗漏性能e
（90℃±5℃水、95℃±5℃油）
	QB/T 2898—2007

	19
	耐温性能f
	GB/T 36787—2018

	20
	杯身挺度f
	GB/T 27590—2011

	21
	抗压性能f
	GB/T 36787—2018

	注：a GB 4806.7—2023标准适用于淋（覆）膜产品，GB 4806.8—2022标准适用于非淋（覆）膜产品。

b适用于淋（覆）膜、涂层产品。

c适用于执行标准为GB/T 27591—2011的淋（覆）膜纸碗或GB/T 27591—2025的产品。

d适用于执行标准为GB/T 27589—2011的淋膜纸餐盒。

e适用于执行标准为QB/T 2898—2007的餐用纸制品。

f适用于执行标准为GB/T 36787—2018的纸浆模塑餐具。


表3 纸盒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a
	GB 4806.7—2023

GB 4806.8—2022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b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b
	GB 31604.52—2021

	6
	铅（Pb）
	GB 31604.34—2016

或GB 31604.49—2023

	7
	砷（As）
	GB 31604.38—2016

或GB 31604.49—2023

	8
	荧光性物质
	GB 31604.47—2023

	9
	甲醛
	GB 4806.8—2022

GB 31604.48—2016

	10
	1,3-二氯-2-丙醇
	GB 4806.8—2022

	11
	3-氯-1,2-丙二醇
	GB 4806.8—2022

	12
	大肠菌群
	GB 14934—2016

	13
	沙门氏菌
	GB 14934—2016

	14
	霉菌
	GB 4806.8—2022

GB 4789.15—2016

	注：a GB 4806.7—2023标准适用于淋（覆）膜产品，GB 4806.8—2022标准适用于非淋（覆）膜产品。

b适用于淋（覆）膜、涂层产品。


表4 纸袋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a
	GB 4806.7—2023

GB 4806.8—2022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b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b
	GB 31604.52—2021

	6
	铅（Pb）
	GB 31604.34—2016

或GB 31604.49—2023

	7
	砷（As）
	GB 31604.38—2016

或GB 31604.49—2023

	8
	荧光性物质
	GB 31604.47—2023

	9
	甲醛
	GB 4806.8—2022

GB 31604.48—2016

	10
	1,3-二氯-2-丙醇
	GB 4806.8—2022

	11
	3-氯-1,2-丙二醇
	GB 4806.8—2022

	12
	大肠菌群
	GB 14934—2016

	13
	沙门氏菌
	GB 14934—2016

	14
	霉菌
	GB 4806.8—2022

GB 4789.15—2016

	注：a GB 4806.7—2023标准适用于淋（覆）膜产品，GB 4806.8—2022标准适用于非淋（覆）膜产品。

b适用于淋（覆）膜、涂层产品。


表5 纸罐（纸板类罐）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
	GB 4806.8—2022

	2
	铅（Pb）
	GB 31604.34—2016

或GB 31604.49—2023

	3
	砷（As）
	GB 31604.38—2016

或GB 31604.49—2023

	4
	荧光性物质
	GB 31604.47—2023

	5
	甲醛
	GB 4806.8—2022

GB 31604.48—2016

	6
	1,3-二氯-2-丙醇
	GB 4806.8—2022

	7
	3-氯-1,2-丙二醇
	GB 4806.8—2022

	8
	大肠菌群
	GB 14934—2016

	9
	沙门氏菌
	GB 14934—2016

	10
	霉菌
	GB 4806.8—2022

GB 4789.15—2016


表6 纸罐（圆柱形复合罐）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
	GB 31604.52—2021

	6
	大肠菌群
	GB 14934—2016

	7
	沙门氏菌
	GB 14934—2016

	8
	霉菌
	GB 4806.8—2022

GB 4789.15—2016

	9
	端盖脱离力
	GB/T 10440—2008

	10
	轴向压溃力
	GB/T 10440—2008

	11
	快速泄漏试验
	GB/T 10440—2008


表7其他食品接触用纸制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a
	GB 4806.7—2023

GB 4806.8—2022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b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b
	GB 31604.52—2021

	6
	铅（Pb）
	GB 31604.34—2016

或GB 31604.49—2023

	7
	砷（As）
	GB 31604.38—2016

或GB 31604.49—2023

	8
	荧光性物质
	GB 31604.47—2023

	9
	甲醛
	GB 4806.8—2022

GB 31604.48—2016

	10
	1,3-二氯-2-丙醇
	GB 4806.8—2022

	11
	3-氯-1,2-丙二醇
	GB 4806.8—2022

	12
	大肠菌群
	GB 14934—2016

	13
	沙门氏菌
	GB 14934—2016

	14
	霉菌
	GB 4806.8—2022

GB 4789.15—2016

	注：a GB 4806.7—2023标准适用于淋（覆）膜产品，GB 4806.8—2022标准适用于非淋（覆）膜产品。
b适用于淋（覆）膜、涂层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4806.1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及制品
GB/T 10440—2008 圆柱形复合罐

GB/T 27589—2011 纸餐盒

GB/T 27591—2011 纸碗
GB/T 27591—2025 纸餐具
GB/T 36787—2018 纸浆模塑餐具
QB/T 2898—2007 餐用纸制品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依据GB 4789.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第7.3条规定“检验结果报告后，剩余样品和同批产品不进行微生物项目的复检”，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进行复检。
附件13
2026年广东省密胺塑料餐具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筷子：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70支，其中60支作为检验样品，10支作为备用样品。
勺子、味碟：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50个，其中40个作为检验样品，10个作为备用样品。
其它产品：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35个，其中30个作为检验样品，5个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脱色试验a
	GB 31604.7—2023

	6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b
	GB 31604.52—2021

	7
	三聚氰胺特定迁移量
	GB 31604.15—2016 

	8
	特定迁移总量（以甲醛计）
	GB 31604.48—2016 

	9
	耐干热性
	GB/T 41001—2021

	10
	耐低温性
	GB/T 41001—2021

	11
	耐湿热性
	GB/T 41001—2021 

	12
	耐污染性
	GB/T 41001—2021 

	13
	翘曲（底部）
	GB/T 41001—2021

	注：a仅适用于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b仅适用于含有芳香族异氰酸酯和偶氮类着色剂等可能产生芳香族伯胺类物质的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7—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T 41001—2021 密胺塑料餐饮具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4
2026年广东省食品接触用玻璃制品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表1 抽样产品名称及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种类
	抽样数量（个）
	检验样品数量（个）
	备用样品数量（个）

	1
	玻璃杯
	10
	7
	3

	2
	高脚杯
	10
	7
	3

	3
	耐热玻璃器具（杯、瓶、壶）
	10
	7
	3

	4
	玻璃水壶
	8
	5
	3

	5
	双层玻璃口杯
	8
	5
	3

	6
	小口调味品瓶
	26
	13
	13

	7
	其他类玻璃杯（瓶、壶）
	6
	4
	2


2 检验依据

表2 玻璃杯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耐水性
	GB/T 6582—2021

GB/T 4548—1995

	2
	感官要求
	GB 4806.5—2016

	3
	铅（Pb）迁移量
	GB 31604.34—2016

	4
	镉（Cd）迁移量
	GB 31604.24—2016

	5
	口缘铅（Pb）迁移量a
	GB 31604.34—2016

	6
	口缘镉（Cd）迁移量a
	GB 31604.24—2016

	注：a项目仅检测满足口缘要求的产品。


表3 高脚杯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玻璃颗粒耐水性
	GB/T 6582—2021

	2
	感官要求
	GB 4806.5—2016

	3
	铅（Pb）迁移量
	GB 31604.34—2016

	4
	镉（Cd）迁移量
	GB 31604.24—2016

	5
	口缘铅（Pb）迁移量a
	GB 31604.34—2016

	6
	口缘镉（Cd）迁移量a
	GB 31604.24—2016

	注：a项目仅检测满足口缘要求的产品。


表4 耐热玻璃器具（杯、瓶、壶）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内应力（双折射光程差）
	GB/T 15726—2021

	2
	玻璃颗粒在98℃耐水性
	GB/T 6582—2021

	3
	玻璃颗粒在121℃耐水性
	GB/T 12416.2—1990

GB/T 12416—2025

	4
	感官要求
	GB 4806.5—2016

	5
	铅（Pb）迁移量
	GB 31604.34—2016

	6
	镉（Cd）迁移量
	GB 31604.24—2016

	7
	口缘铅（Pb）迁移量a
	GB 31604.34—2016

	8
	口缘镉（Cd）迁移量a
	GB 31604.24—2016

	9
	砷（As）迁移量
	GB/T 35595—2025

或GB/T 35596—2022附录A

或GB/T 35598—2022附录A

	10
	锑（Sb）迁移量
	GB/T 35595—2025

或GB/T 35596—2022附录A

或GB/T 35598—2022附录A

	注：a项目仅检测满足口缘要求的产品。


表5 玻璃水壶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98℃玻璃颗粒耐水性
	GB/T 6582—2021

	2
	感官要求
	GB 4806.5—2016

	3
	铅（Pb）迁移量
	GB 31604.34—2016

	4
	镉（Cd）迁移量
	GB 31604.24—2016


表6 双层玻璃口杯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内表面耐水性能
	GB/T 4548—1995

	2
	感官要求
	GB 4806.5—2016

	3
	铅（Pb）溶出量
	GB 31604.34—2016

	4
	镉（Cd）溶出量
	GB 31604.24—2016


表7 小口调味品瓶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内表面耐水性
	GB/T 4548—1995

	2
	内应力
	GB/T 4545—2007

	3
	感官要求
	GB 4806.5—2016

	4
	铅（Pb）迁移量
	GB 31604.34—2016

	5
	镉（Cd）迁移量
	GB 31604.24—2016


表8 其他类玻璃杯（瓶、壶）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5—2016

	2
	铅（Pb）迁移量
	GB 31604.34—2016

	3
	镉（Cd）迁移量
	GB 31604.24—2016

	4
	口缘 铅（Pb）迁移量a
	GB 31604.34—2016

	5
	口缘 镉（Cd）迁移量a
	GB 31604.24—2016

	注：a项目仅检测满足口缘要求的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玻璃制品

GB 17762—2022 耐热玻璃器具的安全要求

GB/T 35596—2022 硼硅酸盐玻璃吹制耐热器具

GB/T 35598—2022 硼硅酸盐玻璃压制耐热器具

QB/T 4162—2021 玻璃器皿 玻璃杯 
QB/T 4946—2023 玻璃器皿 高脚杯

QB/T 5035—2017 双层玻璃口杯
QB/T 5639—2021 玻璃水壶

QB/T 5820—2023 玻璃容器 小口调味品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5
2026年广东省复合膜袋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膜类产品：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3卷，将每卷膜外层除去2m，每卷膜各抽取2.5m2×2，平均分为2份，其中1份作为检验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对于执行标准为GB/T 18706—2008的液体食品保鲜包装用纸基复合材料产品，GB/T 19741—2005的液体食品包装用塑料复合膜类产品，GB 4806.13-2023中的预期与食品直接接触、且不经消毒或清洗直接使用的复合膜类产品应从每卷膜各抽取2.5m2×3，平均分为3份，其中1份作为其他检验用样品，1份作为微生物检验用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

袋类产品：每批次产品抽取80个，分为2份，其中60作为检验样品，20个作为备用样品；对于执行标准为GB/T 18706—2008的液体食品保鲜包装用纸基复合材料产品，GB/T 18454—2019的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用复合袋类产品，GB/T 19741—2005的液体食品包装用塑料复合袋类产品，GB 4806.13—2023中的预期与食品直接接触、且不经消毒或清洗直接使用的复合袋类产品应抽取90个，平均分为3份，其中30个作为其他检验用样品，30个作为微生物检验用样品，30个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
	GB 31604.52—2021

	6
	脱色试验
	GB 31604.7—2023

	7
	溶剂残留量总量
	GB/T 10004—2008

GB 31604.60—2024

	8
	苯类溶剂残留量
	GB/T 10004—2008

GB 31604.60—2024

	9
	特定迁移总量（以己内酰胺计）

（限含PA材质的产品）
	GB 31604.19—2016

	10
	氯乙烯特定迁移量

（限含PVC、PVDC材质的产品）
	GB 31604.31—2025

	11
	邻苯类增塑剂特定迁移量

（限含PVC材质的产品）
	GB 31604.30—2025

	12
	特定迁移总量（以对苯二甲酸计）

（限含PET、PBT材质的产品）
	GB 31604.21—2025

	13
	特定迁移总量（以1,2-乙二醇计）

（限含PET材质的产品）
	GB 31604.44—2016

	14
	特定迁移总量（以1,4-丁二醇计）

（限含PBT材质的产品）
	GB 31604.51—2021

	15
	微生物总数/菌落总数
	GB 4789.2—2022

GB/T 18706—2008

	16
	致病菌
	GB 4789.4—2024

GB 4789.5—2012

GB 4789.10—2016

GB 4789.11—2014

GB 14934—2016

GB/T 18706—2008

	17
	大肠菌群
	GB 4789.3—2016

GB 14934—2016

GB/T 18706—2008

	18
	霉菌
	GB 4789.15—2016

GB/T 18706—2008

	19
	酵母菌
	GB 4789.15—2016

GB/T 18706—2008

	20
	阻隔性能（氧气）
	GB/T 1038—2000

GB/T 1038.1—2022

GB/T 19789—2005

GB/T 19789—2021

	21
	阻隔性能（水蒸气）
	GB/T 1037—1988

GB/T 1037—2021

GB/T 21529—2008

GB/T 26253—2010

	22
	热封强度（仅对袋类产品）
	QB/T 2358—1998

GB/T 19741—2005

	注：1.预期与食品直接接触，且不经消毒或清洗直接使用的复合材料及制品，微生物检验项目选择本表第16、17项，其中第16项检测沙门氏菌。
2.产品执行标准为GB/T 19741—2005，微生物检验项目还应选择本表的第15、16项；产品执行标准为GB/T 18706—2008，微生物检验项目还应选择本表的第15、16、17、18项；产品执行标准为GB/T 18454—2019，微生物检验项目还应选择本表的15、16、17、18、19项。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1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及制品
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T 10004—2008 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干法复合、挤出复合

GB/T 18192—2008 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用纸基复合材料

GB/T 18454—2019 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用复合袋

GB/T 18706—2008 液体食品保鲜包装用纸基复合材料

GB/T 18706—2025 液体食品保鲜包装用纸基复合材料
GB/T 19741—2005 液体食品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

GB/T 21302—2007 包装用复合膜、袋通则

GB/T 26690—2011 丙烯酸涂布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

GB/T 26690—2025 丙烯酸涂布薄膜
GB/T 26691—2011 改性聚乙烯醇涂布双向拉伸薄膜

GB/T 26691—2025 聚乙烯醇涂布薄膜
GB/T 28117—2011 食品包装用多层共挤膜、袋

GB/T 28118—2011 食品包装用塑料与铝箔复合膜、袋

GB/T 30768—2014 食品包装用纸与塑料复合膜、袋

GB/T 40266—2021 食品包装用氧化物阻隔透明塑料复合膜、袋质量通则

GB/T 41168—2021 食品包装用塑料与铝箔蒸煮复合膜、袋

GB/T 41169—2021 食品包装用纸铝塑复合膜、袋

GB/T 41220—2021 食品包装用复合塑料盖膜

BB/T 0012—2014 聚偏二氯乙烯(PVDC)涂布薄膜

BB/T 0041—2021 包装用多层共挤阻隔膜

BB/T 0052—2017 液态奶共挤包装膜、袋

BB/T 0084—2021 蒸煮食品常温储存包装用纸基 复合材料

QB/T 1871—1993 双向拉伸尼龙（BOPA）/低密度聚乙烯(LDPE)复合膜、袋

QB/T 2197—2024 酱腌菜包装用复合膜、袋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实施细则（一）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部分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苯类溶剂残留量除外）。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因溶剂残留量（溶剂残留量总量和苯类溶剂残留量）易挥发、不稳定等特点，长期存放影响其残留本体含量，故溶剂残留量（溶剂残留量总量和苯类溶剂残留量）项目不合格不进行复检。

依据GB 4789.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第7.3条规定“检验结果报告后，剩余样品和同批产品不进行微生物项目的复检”，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进行复检。

附件16

2026年广东省食品接触用金属器皿及工具

经营环节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样品抽取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产品名称及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个）
	检样数量（个）
	备样数量（个）

	1
	餐刀、叉、餐勺、筷子
	14
	8
	6

	2
	勺、铲、漏勺
	8
	6
	2

	3
	菜刀
	7
	5
	2

	4
	锅、杯、盘、盆、桶
	7
	5
	2

	5
	家用钢制锅具（不含内表面搪瓷制品）
	5
	3
	2


2 检验依据

表2  食品接触用金属器皿及工具（餐刀、叉、餐勺、筷子）
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9—2023

	2
	砷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3
	镉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4
	镍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5
	铬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6
	铅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7
	锑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8
	铝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9
	钴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0
	铜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1
	锰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2
	钼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3
	锡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4
	锌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5
	耐腐蚀性
	GB/T 15067.2—2016


表3  食品接触用金属器皿及工具（勺、铲、漏勺）
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9—2023

	2
	砷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3
	镉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4
	镍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5
	铬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6
	铅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7
	锑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8
	铝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9
	钴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0
	铜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1
	锰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2
	钼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3
	锡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4
	锌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5
	抗跌落
	QB/T 2174—2024

	16
	颈部疲劳强度
	QB/T 2174—2024


表4  食品接触用金属器皿及工具（菜刀）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感官要求
	GB 4806.9—2023

	
	砷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镉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镍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铬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铅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锑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铝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钴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铜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锰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钼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锡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锌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耐腐蚀性
	GB/T 40356—2021

	
	硬度
	GB/T 40356—2021

QB/T 1924—1993

	
	锋利度与耐用度
	GB/T 40356—2021

	
	空心刀柄渗水性
	GB/T 40356—2021


表5  食品接触用金属器皿及工具（锅、杯、盘、盆、桶）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感官要求
	GB 4806.9—2023

	
	砷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镉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镍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铬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铅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锑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铝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钴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铜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锰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钼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锡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锌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手可接触部位
	GB/T 29601—2013

	
	手柄疲劳强度（仅适用于锅类产品）
	GB/T 29601—2013


表6  食品接触用金属器皿及工具（家用钢制锅具（不含内表面搪瓷））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感官要求
	GB 4806.9—2023

	
	砷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镉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镍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铬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铅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锑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铝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钴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铜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锰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钼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锡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锌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底部平整性
	GB/T 32432—2015

	
	手柄(含锅钮)表面温度
	GB/T 32432—2015

	
	手接触部位
	GB/T 32432—2015

	
	手柄牢固性
	GB/T 32432—2015

	
	手柄阻燃性
	GB/T 32432—2015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T 40356—2021 厨用刀具
GB/T 15067.2—2016 不锈钢餐具
GB/T 29601—2013 不锈钢器皿
GB/T 32432—2015  家用钢制锅具
QB/T 2174—2024 不锈钢厨具
QB/T 1924—1993 菜刀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7

2026年广东省不锈钢真空杯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5个，其中4个检验样品，1个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感官要求
	GB 4806.9—2023

	
	砷
	GB 31604.49—2023第二篇

	
	镉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镍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铬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铅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锑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铝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钴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铜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锰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钼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锡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锌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耐冲击性
	GB/T 29606—2013

	
	容量
	GB/T 29606—2013

	
	保温效能
	GB/T 29606—2013

	
	密封性
	GB/T 29606—2013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T 29606—2013  不锈钢真空杯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8

2026年广东省食品接触用铝制品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表1  抽样产品名称及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个/卷）
	检样数量（个/卷）
	备样数量（个/卷）

	1
	铝制烘焙模具
	15
	10
	5

	2
	铝箔
	4
	2
	2

	3
	锅、杯、盘、盆、桶
	5
	3
	2

	4
	家用铝制锅具
	5
	3
	2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9—2023  

	2
	砷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3
	镉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4
	铅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5
	镍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6
	铬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7
	锑
	GB31604.49—2023 第二篇

	8
	铝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9
	钴
	GB31604.49—2023 第二篇

	10
	铜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1
	锰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2
	钼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3
	锡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14
	锌
	GB 31604.49—2023 第二篇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9

2026年广东省食品接触用涂层制品经营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涂层内胆、涂层锅等产品抽取样品10个，其中8个作为检验样品，2个作为备用样品；
蛋糕模具等产品抽取样品15个，其中10个作为检验样品，5个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10—2016

GB 4806.10—2025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a
	GB 31604.52—2021

	注： a仅适用于执行标准为GB 4806.10—2025、且含有芳香族异氰酸酯和偶氮类着色剂等可能产生芳香族伯胺类物质的涂层。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1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GB 4806.10—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涂料及涂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20
2026年广东省食品接触用硅橡胶制品

经营环节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售（或待使用）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表1抽样产品名称及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个/只）
	检验样品数量（个/只）
	备用样品数量（个/只）

	1
	碗、盘、杯、瓶等
	12
	10
	2

	2
	勺、叉等
	25
	20
	5

	3
	密封圈
	5
	3
	2


2 检验依据

表2 食品接触用硅橡胶制品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11—2016

GB 4806.16—2025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挥发性物质a
	GB 4806.16—2025

	注：a仅适用于执行标准为GB 4806.16-2025的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1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GB 4806.16—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硅橡胶材料及制品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